
高雄市立三民家商校園開放管理原則 
(1140630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) 

1.開放場域：本校運動場（司令台除外），其範圍詳如本校所公告之場地平面圖

所示。 

2.開放時間： 

(1)平常日：上午 5 時至 6 時 30 分。下午 6 時至 10 時。 

(2)例假日及國定假日：上午 5 時至下午 10 時。 

3.非開放時段，禁止非洽公人員及車輛進入。 

4.開放時間如逢停車場營業，汽車可進入並請依規定進出及繳費，機車禁止進

入。 

5.開放時間內，本校提供設施予民眾使用，使用者應小心愛護各項設施。如有

設施損毀情事，應負擔修復或賠償責任，其金額依本校財產管理規定或實際

損害價值計算。  

6.使用者應自行評估身體狀況並採取必要之安全防護措施，本校不負擔使用者

個人運動安全之責任。 

7.校園開放提供不特定民眾共同使用，請使用人互相尊重，共同維護校園秩序

及良好之使用環境。 

8.本校場地未經申請核准，禁止任何團體或個人從事營利或收取費用之活動。 

9.維護環境品質，校園內禁止隨地大小便、吸菸，垃圾請自行帶走，寵物請繫

繩。 

10.開放時間如遇辦理特定活動或重大危安事件校園今暫停開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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